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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
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
线：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为您
提供高效服务。

据报道，2014年6月12日清晨6
点 06分，浙大副校长吴某驾驶的浙
A-86Z16奥迪车，在杭州绕城公路
西线(南向北方向)三墩主线出口处，
与一辆安徽牌照半挂牵引车发生交
通事故，导致吴某当场死亡。

面对这样一场惨烈的交通事
故，除了对死者的惋惜外，作为专业
律师，更关注的是，事故发生后，肇
事司机该如何承担责任？死者吴某
的家属可以要求哪些赔偿？

根据从网络上的消息来看，目
前由于交警部门还没有对该事故的
责任作出划分，那么笔者只能从不
同的责任划分来具体分析后面的赔
偿问题。（由于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
任问题以及遗产继承问题，本文章
就不再一一展开，仅就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以及工伤赔偿问题进行
展开）

一、若交警最终认定货车司机
为主责，吴某为次责。

1. 吴某家属可以通过如下两个
方面来获得赔偿

（1）以人身损害为由提起民事
诉讼。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肇事司
机（或者司机所属用人单位）以及保
险公司，要求赔偿如下项目：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未
成年子女及依法赡养的父母）、精神
损害赔偿金、交通费、物损费等。受
理法院首先会要求肇事车辆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超出部分，根据事故双方的责任由
双方按比例承担。

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16、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
损害赔偿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

（2）通过工伤程序来获得工伤
保险待遇。当然这个的前提是，吴
某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在上班途
中，并被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认定为
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之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
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
故伤害的。认定工伤后。吴某家属
可以享受下列工伤保险待遇：丧葬
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工伤保险条例》第 39
条）。

那么，在本次事故中，吴某的家
属能否同时获得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赔偿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呢？

根据有关规定：“在遭遇交通事
故或其他事故伤害的情形下，职工
因劳动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
人身损害，同时构成工伤的，依法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如职工获得侵权
赔偿，用人单位承担的工伤保险责
任相对应项目中应扣除第三人支付
的下列五项费用：医疗费、残疾辅助
器具费、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
发生的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在本起事故中，受害人吴某
当场死亡，也就不存在上述五项费
用。因此吴某家属可以同时享受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
遇。

当然，吴某在事发是不是在上
班途中或者说没有认定为工伤，那

么将不能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2.货车司机如何承担责任。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只需按照

上文中已经提到的交通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项目即可。但是，最终是不是
一定由他来承担呢？不一定。

（1）若驾驶员系由其他公司雇
佣的员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
十四条之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故
赔偿责任应由该公司承担。

（2）若驾驶员系由私人雇佣的
员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
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
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
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故赔偿责任又该私人老板
承担。

（3）若驾驶员本身就是个体户，
那么整个赔偿责任则均有其本人来
承担。

在诉讼中，上述前两种情形，应
该有驾驶员举证来证明。

二、若交警最终认定货车司机
为次责，吴某为主责。

在该情形下，货车司机的赔偿
责任还是与上面的一致，但在最终
的赔偿数额上，会根据双方的责任
按比例来承担。

在该情形下，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的规定，吴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
工伤。其家属就无法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但还是可以获得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
的部分赔偿金额。

我侄子因为打架并且将人
打伤，在老家被公安机关“治安
拘留”了。

请问律师，治安拘留是什
么意思？拘留期满可以延长时
间吗？会被判刑处理吗？

——吴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治安拘留的法律术语是
“行政拘留”，是公民触犯 《治
安管理处罚法》时，执法机关
依法限制公民一定期限人身自
由的一种行政处罚。

行政拘留期满没有延长期
限的法律依据，但如果在拘留
期间又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
法》或《刑法》的，则根据相
关法律另行依法处置。

判刑一说，是公民有触犯
刑法的行为，经公安机关或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由检
察 机 关 审 查 起
诉，移送法院经
审理后，由法院
依法作出的刑事
判决。

为了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山东宝权律
师事务所开展了
“红五月义务法律
咨询月”活动。自
活动开展以来，全
月无休息日，免费
提供咨询服务220
余起，受益群众达
300余人次。

图为：山东宝
律师事务所主任黄
维平接待来访群众

（本报记者）

遭遇车祸后如何索赔？
■ 李安国

租下店面用于经营并进行了装
修，当一年租期届满后未能续租，装
修的投入难道就打了水漂？近日，张
先生就碰上了这样的烦心事。

张先生承租了李先生的店面用
于饭店经营，一年的租赁期限届满
后，双方未再续签租赁合同，张先生
继续使用李先生的房产，并支付租
金，李先生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后李
先生发出通知要求张先生解除不定
期租赁关系，并在三十天内交还租
赁房产。张先生因为装修时投入很
大，不愿意搬离。

双方遂诉至法院，李先生则起
诉要求张先生搬迁，而张先生则要
求李先生补偿其装修损失。法院经
审理后支持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对于张先生提出的要求赔偿装修损
失的诉讼请求未予采纳。

本案例主要涉及两个法律问
题，第一是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认定

及解除条件;第二是承租人的装修能
否得到补偿。

第一，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屋
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
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房屋，出租人
未提出异议的，原房屋租赁合同继
续有效，租赁期间为不定期，当事人
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
房屋租赁合同的，必须给予承租人
合理的准备期间。因此，本案中在李
先生提出解除时，双方之间的租赁
关系已经变为不定期租赁关系，李
先生有权随时提出解除租赁关系，
但必须给承租人合理的准备时间。

法院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认为
30天已经是合理的期限，认为租赁
关系已经依法解除，故支持了李先
生要求迁让的诉讼请求。

第二，承租人所进行装修的补
偿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
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时，承租人请
求出租人补偿附合装饰装修费用
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律师提醒：对于租赁房产用于
开店经营的承租人而言，开业前往
往会投入不小的资金装修，当然希
望租赁关系长期稳定。但是房东考
虑到租金市场浮动的因素，往往又
不愿意一次性签很长时间的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如要维
护自己的权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装修方案应得到出租方的
书面认可；

其次，签订租赁合同时要根据
装修预期使用期限，来确定较为合
适的租赁期(不超过20年)，如出租方
考虑租金因素，可以在合同中对于
各年度租金的调整幅度作出约定;

再次，签订租赁合同时尽可能
就固定装修的折价原则与出租方达
成一致，并列为合同条款。

此外还要提醒的是，租赁合同
到期后，如继续承租的，应及时与
出租方办理租赁合同
续签事宜，否则将变
为不定期租赁，出租
方有权随时终止租赁
关系。

对承租房装修应得到业主认可
■崔忠信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宝权律宝权律师
义务服义务服务群众

我3月份接手了一家店面，
该店原属于连锁加盟店，这个加
盟者不想经营了，便和我签了一
份转让店面和加盟资格的合同。

后来我发现这一加盟公司
是不允许转让店面的，房东也不
允许店面转让。现在我和对方
协商要求退还转让费，但是对方
不愿意。

请问律师，他擅自转让店面

是否可认定为无效？我能否要
求解除该协议？ ——姜女士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如果加盟公司不允许转让
加盟店，房东也不允许店面转
让，则该转让行为依法应认定为
无效。

姜女士当然有权要求解除
加盟协议，也可以要求转让人承
担相应的责任。

擅自转让店面 能否认定无效

我公司和甲公司有销售协
议，现在我们得知该公司正在变
更工商登记，不仅公司要换个名
字，还要更换法定代表人。

请问律师，在此情况下我们
是否要变更协议？他们是否就此
不承认原协议？ ——马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马先生并不需要变更协议，

原协议继续有效，对方应继续履
行该协议。因为我国的公司法
等其他法律规定，如公司法人发
生变更的，其权利义务由新承继
的公司法人承担。

公司名称变更 协议是否有效

我为别人的一笔借款当担
保人，借款数额是20万元，担保
期限两个月。期满时我曾问过
借款的情况，出借人说已经转为
投资了，我就没有再过问。

现在出借人找到我，说借款
一直未归还，要求我承担担保责
任。可是现在已经超过担保期限
了，请问律师，我是否无需再承
担担保责任？ ——陆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依据法律规定，担保责任是

有期限的，在保证期限内，债权
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人必须依法依约承担。但是
如果过了保证期限，则保证人就
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

由于陆先生对这笔借款的
担保期限是两个月，此后他就无
须承担担保责任。

为他人作担保 过期是否免责

我哥前段时间开车撞伤了
3 个人，现在3 个伤者里还有人
没有完全康复，但康复的那个人
已经起诉索赔了，他们说要分别
到法院去起诉。

我想知道，同一起事故里的
伤者（互相之间是亲戚关系）可
以分开来起诉吗？我哥是否只
能一一应诉，而不能要求法院

一并审理？ ——张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伤者完全可以分开起
诉。

如果伤者在差不多的时间
段内起诉，张先生的哥哥也可以
要求法院合并审理，法院有权作
出是否合并审理的决定。

车祸多人受伤 能否分别起诉

我和一个装潢公司签了合
同，由他们的装修队对我购买
的毛胚房进行家居装修。由于
一个工人临时有事，他们当天
又找了个油漆工来，结果装修
时不小心摔伤了。请问律师，
这事和我有关系吗？我是否有
赔偿责任？ ——韩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装潢公司工人摔伤的理赔

与韩先生无关。
韩先生与装潢公司签订的

是承揽合同，承揽合同是承揽
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
酬的合同。韩先生在本装潢合
同中的相对人是装潢公司，与
装修工人不直接发生关系，因
此，装修工人的工伤由装潢公司
承担责任。

家装工人受伤 房主是否担责

遭到治安拘留 询问法律后果


